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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競賽規程競賽規程競賽規程    
第一條 依據：本規程依據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宗旨：為發展我國中等學校競技運動，提高運動競技水準，發掘優秀運動選手。  

第三條 主辦機關：教育部。 

第四條 承辦機關：臺中縣政府。（以行政院 100 年核定公告之機關為準） 

第五條  日期及地點 

一、訂於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27 日計 5 天，在臺中縣及指定地點舉辦

（如附表 1）。 

二、視報名參賽隊（人）數多寡，得提前比賽。 

第六條  參加單位：以學校為組隊單位，由以下各縣市政府組團參賽—基隆市、臺北市、台

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

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臺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臺東縣、花

蓮縣、宜蘭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註：縣市單位名稱以行政院 100 年核定之機關名稱為準。 

第七條  競賽種類及分組 

一、競賽種類 

(一)應辦種類： 

1、田徑  2、水上運動（以游泳為限）  3、體操（以競技體操為限） 

4、桌球  5、羽球  6、網球  7、軟式網球  8、柔道  9、跆拳道   

10、空手道  11、舉重  12、射箭。 

(二)選辦種類： 

1、角力  2、自由車。 

(三)示範種類：木球。 

二、競賽分組： 

(一)高中部男生組  (二)高中部女生組  (三)國中部男生組  (四)國中部女生

組，計 4 組。 

第八條  各競賽種類舉辦科目、項目及隊（人、組）數限制，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辦

理。 

第九條  參賽資格 

一、學籍規定 

（一）組隊單位之運動員，以 99 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設有學

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二）在國中修業 3 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部。 

（三）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 1 年以上之學籍者（98 學年

度第 2 學期開學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如

原就讀之學校係因教育部諭令停招或解散之學生，則得不受此限，惟需檢

附相關證明。 

（四）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國

民中學以所屬各縣市政府公布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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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規定 

（一）國中部：限 83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者，競賽種類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 

（二）高中部：限 80 年 9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

並於運動員保證書具結。 

四、凡未滿 18 歲之運動員，報名時應取得監護人同意。 

五、參賽成績標準：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 

六、縣市代表資格 

（一）各參賽運動員應由所屬（在）縣市政府籌組選拔委員會，擬定選拔辦法辦

理。 

（二）各縣市舉辦縣市田徑、游泳選拔賽時，應行文教育部及中華民國高級中等

學校體育總會以利派員訪視賽會，檢核達標要件，以作為全中運執行委員

會（以下簡稱執委會）核定達標之標準，應於賽後傳送決賽成績並由縣市

政府備文函寄成績總表至執委會競賽紀錄組，(地點：臺中縣豐原市南陽國

民小學，420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440 號，FAX：04-25289979），憑辦資格

審查。 

（三）當組隊單位所屬與所在縣市政府不同時，則代表所在地縣市政府參加。 

七、為顧及女性參賽權益，經運動競賽小組專案審核相關生育事實證明文件，得延長

年限二年。 

第十條  縣市組團規定 

一、各縣市政府應經公開選拔程序及資格審查依據，產生各該縣市之參賽運動員。 

二、各縣市團體項目各組各項目除射箭報名 5 隊外，餘至多報名 3 隊；個人項目除田

徑、水上運動、體操、自由車各組各項目至多報名 6 人，射箭未報滿 5 隊，餘額

可報個人外，其餘種類各組各項目至多報名 3 人。 

三、各運動種類運動員未達標準者或績優保障者，各縣市於各組各項目報名參賽隊

（人）數，依各運動種類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競賽秩序 

一、各競賽種類秩序，由執委會競賽紀錄組公開抽籤或按各種類運動規則規定編排

之。 

二、凡競賽種類賽程項目時間衝突，不得請求變更或調整。 

第十二條  登記註冊報名、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全中運登記註冊報名，採網路線上報名作業方式辦理。 

二、登記註冊報名規定： 

（一）從線上報名辦理單位網站 http://sport100.tcc.edu.tw/進行登記註冊報

名工作，完成手續後，不得更改名單及種類項目。各項規定如下： 

1、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承辦人應參加競賽規程、技術手冊及登記註冊

報名系統研習會(另函通知)。 

2、線上報名承辦單位設定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登記註冊報名之帳號、密

碼，由各縣市教育處(局)轉發各校，以進行登記註冊報名工作。 

3、各校完成登記註冊報名手續後，需印製註冊報名表及運動員保證書，送

達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 

4、各縣市教育處（局）審查各校登記註冊報名資料後，連同註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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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保證書，及達標成績證明併團本部職員名冊送達執委會競賽紀錄

組（地點：臺中縣豐原市南陽國民小學，420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440

號，TEL：04-25222521，FAX：04-25289979），即完成登記註冊報名手

續。 

5、各單位承辦人員請隨時於線上報名執委會網站查詢登記註冊報名資料。 

註： 

1、各縣市於登記註冊報名時需繳交網路下載列印之運動員保證書 1 份，未繳交者

由執委會主動取消登記註冊報名資格，各單位不得異議。運動員保證書必須由

教育處（局）、學校核章及教練簽名（如附表 3）；未滿 18 歲者，亦必須取得

監護人簽名同意。 

2、各單位運動員及職員登記註冊報名時，應上傳最近 3 個月之數位人像照片（2

吋彩色半身照片），俾供執委會製發運動員證及職員證；未上傳照片者，視同

未完成登記註冊報名手續。 

（二）登記註冊報名、相關會議及資料審查日期、地點訂定如下：（各組團單位應

依規定時間至指定地點，參加會議及資料審查）。 

1、登記註冊報名日期：訂於 100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起至 100 年 3 月 10 日

（星期四）17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2、運動員登記註冊報名表、運動員保證書及達標成績証明併團本部職員名冊請於

100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17 時前送達執委會競賽紀錄組，（地點：臺中縣豐

原市南陽國民小學，420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440 號，TEL：04-25222521，

FAX：04-25289979）。 

3、資料審查：訂於 100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於執委會競賽紀錄組

（地點：臺中縣豐原市南陽國民小學，420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440 號，

TEL：04-25222521，FAX：04-25289979）舉行。 

4、抽籤：100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起於執委會競賽紀錄組（地點：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國民小學，420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440 號，TEL：04-

25222521，FAX：04-25289979）舉行。 

（三）凡經教育部或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同意核備判處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至全

中運註冊截止日（100 年 3 月 10 日）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予註冊報名。

其他職員亦同。 

三、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種類、項目，凡經登記註冊報名後務必出場，

不得無故棄權。 

四、各縣市應組織代表團與會，其組織成員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縣市代表團本部職員包括總領隊、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

理、副總管理、運動傷害防護員、技術員及幹事等。各單位代表團本部職員人

數規定如下： 

1、註冊運動員總人數在 50 人（含）以下，至多得置職員 6 人。 

2、註冊運動員總人數在 51 人至 100 人之間，至多得置職員 8 人。 

3、註冊運動員總人數在 101 人（含）以上，每增加選手滿 50 人，得增置職員 1

人。 

（二）報到：訂於 100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於臺中縣豐原市

葫蘆墩國小（420 臺中縣豐原市葫蘆墩一街 250 號，TEL：04-25205136 ，

FAX：04-25205141）報到領取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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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縣市總領隊及總幹事會議：訂於 100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於臺

中縣豐原市葫蘆墩國小（420 臺中縣豐原市葫蘆墩一街 250 號，TEL：04-

25205136， FAX：04-25205141）舉行。 

五、各組隊單位報名參加競賽種類之運動員人數在 20 人（含）以上時，得置職員 4

人；運動員人數在 12 人至 19 人時，得置職員 3 人；運動員人數在 6 人至 11 人

時，得置職員 2 人；運動員人數在 5 人以下時，置職員 1 人，職員名稱以領隊、

教練、管理為原則。 

六、各競賽種類技術會議：依據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規定日期、時間、地點舉行。 

第十三條  申訴：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

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各該競賽種

類之裁判長或審判（仲裁）委員提出書面（如附表 4）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

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 

二、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

於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書面（如附表 5）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

提出者(含口頭及書面申訴)，不予受理。 

三、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如經裁定不受理申訴時，退還其保證

金；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並列入承辦單位經費收入。 

第十四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三、非前述之爭議或運動員資格審議，由全中運組織委員會（以下簡稱組委會）運動

競賽小組裁定之，其裁定為終決。 

第十五條  獎勵： 

一、錄取各組各競賽項目前三名之運動員，分別頒給競賽項目金、銀、銅獎牌及獎

狀；第四名至第八名之運動員，頒給競賽項目獎狀，惟錄取名額仍依據本條款人

數規範。 

二、各種類各組運動錦標，各錄取競賽種類前六名，頒給各競賽種類錦標獎狀(設有

團體項目者以團體成績為錦標，惟錄取仍依據本條實際參賽隊(人)數規範。各競

賽種類前六名，依各組組隊單位所獲各組各項金、銀、銅牌數，換算積分 4 分、2

分、1 分，加總後依高低順序錄取，頒給各競賽種類錦標；分數相同以金牌數

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餘此類推至第八名（如再相同時，則名次並列）。 

三、競賽期間對運動員生活教育、運動品德於精神表現優異者，頒給運動精神獎，獎

勵辦法由執委會訂之。 

四、各競賽項目依實際參賽隊（人）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三隊（人）以下錄取一名。 

（二）四隊（人）或五隊（人）錄取二名。 

（三）六隊（人）或七隊（人）錄取三名。 

（四）八隊（人）或九隊（人）錄取四名。 

（五）十隊（人）或十一隊（人）錄取五名。 

（六）十二隊（人）或十三隊（人）錄取六名。 

（七）十四隊（人）或十五隊（人）錄取七名。 

（八）十六隊（人）以上錄取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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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參賽隊（人）數之計算，以報名後經資格審查通過人數為準（以體位分級之競

賽項目，則以磅重後實際參賽人數為準。）。 

五、運動員於參賽項目之全部賽程均未出賽者，不予獎勵。 

六、田徑、游泳之接力項目之頒獎名單以參加決賽運動員為準。 

第十六條  罰則： 

一、參賽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經查證屬實者，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一）如係參加個人項目，取消其繼續參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給

之獎牌、獎狀。 

（二）如係參加團體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

給之獎牌、獎狀。 

（三）所屬領隊、教練及管理函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議處。 

二、參加單位之職員、運動員於比賽期間，倘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依下列罰則處

分之： 

（一）運動員毆打裁判員、職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運動員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得報請教育部取消該運動員參加

101 年全中運任何種類之比賽權利。 

2、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並得報請教育部取消該運動團隊參加

101 年全中運該種類比賽權利。同時，該運動員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理。 

3、除以上罰則外，另由組委會函請全國各相關運動協會及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議處。 

（二）職員毆打裁判員、運動員： 

1、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生禁止該職員擔任全中運任何種類職員

之權利。 

2、情節嚴重者，經由該種類審判委員會議決後，由組委會函請全國各相關運動協

會及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議處，並得報請教育部取消該職員所屬單位參加

101 年全中運該種類之比賽權利。 

（三）運動員、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規定時間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該

場繼續參賽之資格。 

2、情節嚴重者，經由該種類審判委員會議決後，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並得報

請教育部取消該單位參加 101 年全中運該種類之比賽權利。 

三、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運動員，立即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除終生禁止

該裁判員擔任全中運任何種類裁判員之權利，另函請全國各相關運動協會處分

之。 

四、運動員證照片與本人不符者，應取消比賽資格。 

五、運動員無故棄權，除取消該種類繼續參賽資格外，並得報請教育部取消該運動員

參加 101 年全中運任何種類之比賽權利。 

六、各組隊單位運動員參加比賽，必須穿著佩有學校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柔

道、角力、空手道、跆拳道除外)，並配帶大會製發之職隊員證，否則不准參賽。 

七、職員不得兼任組團單位以外縣市之職員，運動員亦不得兼任其他縣市之職員，否

則取消其職員資格。 

八、審判（仲裁）委員、技術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等不

得兼任各組團單位及組隊單位職員，否則取消其審判（仲裁）委員、技術委員、

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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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涉及刑法，依法究辦。 

第十七條  運動禁藥管制：全中運舉辦期間，參賽選手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之義務，拒絕接

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除依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處理外，取

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勵。 

全中運賽會期間之選手運動禁藥管制，依中華奧會違規使用運動禁藥之處理及

處罰作業要點辦理。尿液檢測依中華奧會運動禁藥採樣程序與方法作業要點辦

理。 

第十八條  附則：本規程經組委會運動競賽小組審查通過並函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如有未

盡事宜，以各運動種類競賽規程為依據，修正時亦同。 

◎ 附表 1（中華民國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種類地點預定地點一覽表） 

◎ 附表 2（中華民國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組競賽種類、科目、項目及隊（人、

組）數限制 

◎ 附表 3（中華民國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 

◎ 附表 4（中華民國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 附表 5（中華民國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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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種類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種類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種類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競賽種類預定預定預定預定地點一覽表地點一覽表地點一覽表地點一覽表    

競賽種類 競賽場地 地點 聯絡電話 

田徑  臺中縣立體育場  臺中縣豐原市豐北街 221 號 04-25120998  

水上運動（以

游泳為限）  
國立中興大學游泳池  臺中市南區 402 國光路 250 號 04-22873181 

體操（以競技

體操為限）  
臺中市至善國中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 2 段 308 號 04-27057587  

桌球  國立中興大學 臺中市南區 402 國光路 250 號 04-22873181 

羽球  

后綜高中 

帥宏羽球館 

臺中縣后里鄉三豐路 80 號 

臺中縣神岡鄉大洲路 123 巷 123 號

之 1 

04-25562012 

04-25287999 

網球  
臺中市中興網球場 

臺中市中山公園網球場 

臺中市北屯區山西路 2 段 231 號 

 
04-22913018  

軟式網球  
臺中縣豐原市青山網球場 

豐原市林務局管理處網球場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123 巷 42 號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逸仙莊 1 號 

04-25283368 

04-25150855 

柔道  臺中縣立富春國小 臺中縣豐原市中山路 455 號 04-25222542  

跆拳道  臺中港區綜合體育館 臺中縣梧棲鎮文昌路 350 號 04-26578439  

空手道  臺中縣立中正國小 臺中縣梧棲鎮中央路 2 段 15 號 04-26560844  

舉重  臺中縣立大里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國中路 365 號 04-24067870  

射箭  臺中縣立射箭場 臺中縣梧棲鎮大智路 1 段 646 號 04-26578270 

自由車  臺中縣立自由車場 
臺中縣清水鎮大街路觀音巷 36 之

8 號 
04-26232739  

角力 臺中縣立體育館 臺中縣豐原市西安街 72-1 號 04-25239662 

木球 臺中縣龍津國中(暫定) 台中縣龍井鄉三港路 130 號 04-2630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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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組競賽種類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組競賽種類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組競賽種類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組競賽種類、、、、科目科目科目科目、、、、項目及隊項目及隊項目及隊項目及隊（（（（人人人人、、、、組組組組））））數限制表數限制表數限制表數限制表    

種類項目 縣市參賽最高數 資格審查依據、資格取得順序 備註 

田徑  
個人：6（各組各項） 
接力：6（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徑賽 100M、200M、400M 未達
32 人，3000M 障礙、5000M、
10000M 未達 20 人，其餘項目未
達 24 人之項目不舉辦會前賽，
直接晉級全中運會內賽。 
田賽個人、接力項目各組各項未
達 16 人（隊）不舉辦會前賽，
直接晉級全中運會內賽。 

水上運動  
(以游泳
為限)  

個人：6（各組各項） 
接力：6（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男女各組各項報名未達 3組人
（24 人）直接進入全中運會內
賽，超過 3組人（24 人）以上得
辦理會前賽，男女各組個人 400
公尺（含）以上賽距項目均採計
時決賽。 

體操 
（競技體
操） 

成隊：3（各組） 
未成隊之個人：6 人
（各組各項）  

依技術手冊規定  

桌球  
個人：3（各組）  
團體：3（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團體未達 8 隊，個人單、雙打未
達 16 人（組）時，不舉辦會前
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內賽。 

羽球  
個人：3（各組）  
團體：3（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團體未達 8 隊，個人單、雙打未
達 16 人（組）時，不舉辦會前
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內賽。 

網球  
個人：3（各組）  
團體：3（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團體未達 8 隊，個人單、雙打未
達 16 人（組）時，不舉辦會前
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內賽。 

軟式網球  
個人：3（各組）  
團體：3（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團體未達 8 隊，個人單、雙打未
達 16 人（組）時，不舉辦會前
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內賽。 

跆拳道  個人：3（各組各量級） 

1、縣市選拔賽第 1 名 
2、當選國際正式錦標賽國手資格者 
3、全國青少年錦標賽前 3名////99 年
第 7屆全國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各組各
量級前 3名 
4、99 年全中運前 6 名 

各組各量級個人未達 16 人，不
舉辦會前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
內賽。 

柔道  個人：3（各組各量級） 

1、99 年中正盃錦標賽(高中組、國
中組)前 6名 
2、99 年全中運前 6 名 
3、縣市選拔賽第 1 名 

各組各量級個人未達 16 人，不
舉辦會前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
內賽。 

角力 個人：3（各組各量級） 
1、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前 6名。 
2、縣市選拔賽第 1 名 

各組各量級個人未達 16 人，不
舉辦會前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
內賽。 

空手道  個人：3（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各組各量級個人未達 16 人，不
舉辦會前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
內賽。 

舉重  個人：3（各組各量級） 依技術手冊規定 
各組各量級個人未達 16 人，不
舉辦會前賽，直接晉級全中運會
內賽。 

射箭  依技術手冊規定 依技術手冊規定 

各組報名人數超過 64 人以上得
辦理會前賽，錄取前 64 名進入
會內賽。各組報名未達 64 人，
直接進入會內賽。 

自由車  
個人：6（各組各項）  
團體：6（各組各項）  

依技術手冊規定  

木球 
個人：3（各組）  
團體：3（各組）  

依技術手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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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請仔細核對左側各項基本資料，如

有錯誤請至報名系統個人基本資料

處修正後再列印。 

教育處（局）核章 

(附表 3）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保證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參賽資格。並經醫院檢查，認

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檢查證明留存學校備查）。 

姓  名（簽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表學校： 
 

學生身分：□原住民 □非原住民 

學    籍：□非轉學生 □轉學生 □重讀生 

參賽組別：□高中部男生組 □高中部女生組 □國中部男生組 □國中部女生組 

參賽種類：  

參賽資格：□獲得國手資格者 □全國協會指定盃賽 □99 年全中運 □縣市選拔賽□其他 

 

教練簽名：  

監護人或家長簽名：  

學校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填寫保證書時，請先詳閱 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

定。  

二、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執委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三、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並由學校核章及教練簽名；未滿 18 歲者，必須取得

監護人或家長簽名同意。最後，由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校對後核章。 

四、請各縣市依照各學校、組別及比賽種類分別裝訂成冊；運動員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

排列。 

五、學生證如無註明身分證編號，須另繳身分證影本。 

六、學生證影本反面  

1、請核對每學期之註冊章，須註明第幾學年度(如 97、98、99 學年)。  

2、補發之學生證須註明，如係轉學生、重讀生註冊章需依規蓋滿規定之學期(98 學年第

2 學期)。 

七、請依運動種類、組別、學校別分定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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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單位   職 稱   姓名      簽名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姓

名  
  時間   

被申訴者  
單

位  
  

糾紛

發生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裁判長意見    

審判（仲裁）委員會判決    

審判（仲裁）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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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申訴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被申訴者  

姓    名  
  單位    

參加  

種類  

項目  

  

申訴事實  

  

  

  

  

  

證件或  

證人  
  

運動競賽小組

裁定  
 

 

全中運組織委員會運動競賽小組召集人                  （簽名）  

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本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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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010010010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開閉幕典禮及各競賽種類預定日程表開閉幕典禮及各競賽種類預定日程表開閉幕典禮及各競賽種類預定日程表開閉幕典禮及各競賽種類預定日程表    

競 賽 期 程 
競賽 

種類 
競 賽 場 地 4/21 

（四） 

4/22 

（五） 

4/23 

（六） 

4/24 

（日） 

4/25 

（一） 

4/26 

（二） 

4/27 

（三） 

開閉幕 
臺中縣立體育場（開幕）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閉幕） 

  下午    下午 

田徑 臺中縣立體育場 ＊ ＊  ＊ ＊ ＊ ＊ 

游泳 國立中興大學游泳池   ＊ ＊ ＊ ＊ ＊ 

體操 臺中市至善國中    ＊ ＊ ＊ ＊ 

桌球 國立中興大學   ＊ ＊ ＊ ＊ ＊ 

羽球 
后綜高中 

帥宏羽球館 
  ＊ ＊ ＊ ＊ ＊ 

網球 
臺中市中興網球場 

臺中市中山公園網球場 
 ＊ ＊ ＊ ＊ ＊ ＊ 

軟式 

網球 

臺中縣豐原市青山網球場 

豐原市林務局管理處網球場 
 ＊ ＊ ＊ ＊ ＊ ＊ 

柔道 臺中縣立富春國小   ＊ ＊ ＊ ＊  

跆拳道 臺中港區綜合體育館   ＊ ＊ ＊ ＊ ＊ 

空手道 臺中縣立中正國小    ＊ ＊ ＊  

舉重 臺中縣立大里高中  ＊ ＊ ＊ ＊ ＊ ＊ 

射箭 臺中縣立射箭場   ＊ ＊ ＊ ＊ ＊ 

自由車 臺中縣立自由車場   ＊ ＊ ＊ ＊ ＊ 

角力 臺中縣立體育館   ＊ ＊ ＊ ＊  

木球 臺中縣龍津國中(暫定)   ＊ ＊ ＊ ＊ ＊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